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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地贯彻我校《关于全面加强教学工作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决定》（上理工

[2003]69 号），进一步提高我校本科教学质量，改善我校本科教学风气、形成浓烈的教学改

革氛围，有计划地探索和推广一些优秀的课堂教学模式、培养一批优秀的教学名师，根据我

校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是教师教书育人、学生获取知识和发展能力的主要渠道之一，其效果关系到整

体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开展公开课活动是要扩大优秀课堂教学模式的示范效应，形成

“好课大家听、大家学”的风气，争取推出更多的名课、名师。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优培优、注重实效、扩大影响”的原则，组织全校和学院（部、中心）两个层

面的公开课；同时，根据主讲教师的情况，公开课的形式主要分为精品课程公开课和青年教

师公开课两种类别。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公开课的授课课程和授课教师的要求如下： 

（一） 精品课程公开课的授课课程一般是从我校市级精品课程和校级精品课程、且当

学期有教学安排的课程中选择；授课教师一般是所选精品课程的主讲教师或该课程教学梯队

中的主要成员。 

（二） 青年教师公开课的授课课程和授课教师首先是当学期有教学安排的课程和教

师，具体人选一般根据督导、同行（包括领导）、学生评教的综合情况，由教务处领导、督

导或各学院（部、中心）推荐课堂教学水平较高的青年教师而定。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公开课观摩活动的听课人员要求如下： 

（一）精品课程公开课观摩人员的要求： 

1.督导团的听课人员由督导团组长决定，至少 2名； 

2.该精品课程教学梯队的所有成员； 

3.各学院（部、中心）正在建设中、但还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课程项目负责人或梯队成

员 1－2名； 

4.各学院（部、中心）的青年教师 1－2名。 

（二）青年教师公开课观摩人员的要求： 

1.督导团的听课人员由督导团组长决定，至少 2名； 

2.授课教师所在教研室的教师 1－2名； 

3.各学院（部、中心）的青年教师 1－2名。 



（三） 各学院（部、中心）务必认真组织落实各次公开课的观摩活动；也希望全校的

领导、老师参与这一活动。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全校性公开课及其观摩活动由教务处教研科定期组织。原则上，精品课程公开

课和青年教师公开课每学期各一次，每次 1－2节。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原则上，学院（部、中心）组织的公开课及其观摩活动由学院（部、中心）自

行安排。每学期开展公开课的总节次一般为 1－2节，观摩人员以本学院（部、中心）为主，

具体要求可参考本规定第五条。 

各学院（部、中心）至少提前 2个工作日通知教务处公开课的安排，并将该安排的电子

文档发送至教务处教研科，由教务处公开发布，方便督导和其他学院（部、中心）的领导、

老师前去观摩。 

各学院（部、中心）在每学期期末提交一份组织、参与公开课观摩活动情况的总结。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根据听课人员和学生对公开课的综合评价，实行一定的奖励。评价效果好的课

程和主讲教师及其所在学院（部、中心）在申报相应课程建设项目以及各类教学评奖时将给

予优先考虑。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各学院（部、中心）必须按要求认真组织开展公开课及其观摩活动，具体组织

情况将与每年度教务处对各学院（部、中心）的教学质量综合考核挂钩。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本规定自 2007 年 3月 1日起开始执行，解释权属教务处。 

    

 

 


